
证券代码：

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2014-043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时间：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14

：

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2

月

29

日

-2014

年

12

月

3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5

：

00-2014

年

12

月

30

日

15

：

00

期间任意

时间。

（

2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唐灼林先生

（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2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5,144,994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9.29%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中：

（

1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3,153,

09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73%

；

（

2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991,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489%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144,99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2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唐灼林、唐灼棉回避了对本议案所有事项的表决，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表决情况如下：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2.2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2.3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2.4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2.5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2.6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2.7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2.8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2.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2.10

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唐灼林、唐灼棉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表决情

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144,99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144,99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唐灼林、唐灼棉回避了对本议案第

1

项的表决，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表决情况如下：

6.1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唐灼林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6.2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郭旭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215,144,99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6.3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215,144,99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6.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东方精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215,144,99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6.5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盛稷（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东方精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215,144,99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6.6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215,144,99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唐灼林、唐灼棉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表决情

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15,907,00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15

年

-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144,99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144,994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907,002

股，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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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４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

ＨＢＰ２０１４－０６２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及重大遗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北京市海

淀区马甸东路

１７

号金澳国际大厦

１２

层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长黄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颁布和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会计准则的具体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

进行变更和调整。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庆科立尔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立尔”）油田井下

作业业务的发展，进一步增强该公司的竞争优势及企业实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对

科立尔增资，增资后科立尔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

比例

１００％

。

此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议案内容请见《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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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４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

ＨＢＰ２０１４－０６３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

２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１７

号金澳国际大厦

１２

层公

司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会议方式进行。

３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４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全先生主持，监事王毅刚先生、杨辉先生亲自出席了会议。

５

、本次监事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４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

ＨＢＰ２０１４－０６４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及重大遗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现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变更原因：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会计准则，上述会计

准则按照相关规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

２０１４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

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

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２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３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修订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

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及《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具体会计准则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

执行。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其他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４

、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１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

＞

的通知》要求，公司将

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

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调整额如下：

单位：元

调整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山西国强天然

气输配有限公

司

５

，

５４１

，

４００．００ －５

，

５４１

，

４００．００ ５

，

５４１

，

４００．００ －５

，

５４１

，

４００．００

合 计

５

，

５４１

，

４００．００ －５

，

５４１

，

４００．００ ５

，

５４１

，

４００．００ －５

，

５４１

，

４００．００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２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要求，公司将外币财

务报表折算差额调整至其他综合收益，并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调整额如下：

单位：元

调整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

其他综合收益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

其他综合收益

外币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

５

，

４５８

，

３９７．４７ －５

，

４５８

，

３９７．４７ ６

，

１６９

，

５４７．１７ －６

，

１６９

，

５４７．１７

合 计

５

，

４５８

，

３９７．４７ －５

，

４５８

，

３９７．４７ ６

，

１６９

，

５４７．１７ －６

，

１６９

，

５４７．１７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和其他综合收益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

影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３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

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按上述

准则进行核算与披露。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１３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修订和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准确、更可靠、更真实。 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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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４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

ＨＢＰ２０１４－０６５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及重大遗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就对公司全资子公司

大庆科立尔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立尔”）增资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增资概述

１

、增资的基本情况

为促进科立尔油田井下作业业务的发展，增强该公司的竞争优势及企业实力，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对科立尔增资， 增资后科立尔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２

、增资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增资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批。

３

、本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大庆科立尔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大庆市让胡路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大街

１１

号

３

、法定代表人：白明垠

４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５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７

、经营范围：销售钻采设备、机械设备及井下工具；石油工程技术咨询、开发服务；油水井

作业、压裂、酸化；石油机械设备清洗、维修、维护；罐及管道清洗、维修，管道内外检测、抢修、解

堵技术服务。

８

、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科立尔总资产

１

，

６０６．５４

万元，净资产

１

，

１８４．５４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４６８．８１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１８７．３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８．４８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科立尔总资产

１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１

，

２５５．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４１．４０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９６．２０

万元，净利润

７１．２１

万元（未经审计）。

三、增资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用自有资金，以货币（现金）方式向科立尔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科立尔的注册资本将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科立尔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四、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科立尔油田井下作业业务的发展，增强该公司的竞争力及影

响力，为公司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公司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

及长远利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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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002087

股票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

2014-080

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情况；

3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12

月

13

日发出通知，（详见

2014

年

12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

www.cninfo.com.cn

） 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10: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

-2014

年

12

月

3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

：

30-11

：

30

和下午

13

：

00-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5

：

0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魏学柱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1

人，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

193,300,257

股，占公司总股本

519,758,400

股的

37.1904%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5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1,573,51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8582%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6

名，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26,

7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322%

。

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40

名，代表股份

21,792,417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4.1928%

。

四、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

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

2015

年贷款规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92,283,7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741%

，反

对

1,004,3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96%

；弃权

12,2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

，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75,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53%

；反对

1,004,3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085%

；弃

权

12,2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2%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郑萍、 罗亮两位律师全程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2014-102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3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4

采用特别决议表决，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4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

议案

4

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1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2: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2

月

29

日至

12

月

30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交易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7

号楼五层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唐凯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

7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90,400,7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530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64,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64％

。

综上，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

13

人， 代表股份

590,465,218

股， 占总股本的

58.5366%

。

其中，中小股东人数为

10

人，代表股份

448,833

股，占总股本的

0.0445%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企业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项议案关

联股东何巧女女士、唐凯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314,042

票。 同意票为

1,904,542

票，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3037%

；反对票为

42,900

票，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39%

；弃权票为

366,600

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424%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39,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98%

；反对股数为

42,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8539%

；弃权股数为

36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5.8424%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册名称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90,465,218

票。 同意票为

590,098,618

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9%

；反对票为

0

票，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票为

366,600

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1%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82,2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反对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股数为

36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621%

。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90,465,218

票。 同意票为

590,098,618

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9%

；反对票为

0

票，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票为

366,600

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1%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82,2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反对股数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股数为

36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621%

。

4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90,465,218

票。 同意票为

590,086,518

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9%

；反对票为

21,700

票，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

；弃权票为

357,000

票，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4%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

70,1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

；反对股数为

2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37%

；弃权股数为

35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604%

。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金奂佶律师、 叶军莉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

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五、备查文件

1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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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2014年 12 月 31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002692

股票简称

:

远程电缆 编号：

2014-044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4

年

12

月

29

日，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在北京签署了电线电缆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42,796.80

万元人民

币。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类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名称：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邹康宁

3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4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投资及投资管理；物业管理；销售建筑

材料、汽车配件、金属材料、通讯设备（需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5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

6

、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与甲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7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交易金额为

1025.64

万元，占

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38%

。

8

、履约能力分析：甲方是具有良好国际贸易商业声誉的公司，具有较强的商业支付能力，

向公司采购电线电缆产品销售给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客户使用，该客户是具有政府背景，

商业信誉良好的公司。

三、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总金额：

42,796.80

万元人民币（含税）

2

、结算方式：通过银行电汇方式结算，根据项目交付进度付款。 具体为

30%

预付款、

55%

交

货款、

15%

质保款。

3

、合同签署时间：

2014

年

12

月

29

日

4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5

、合同生效时间：

2014

年

12

月

29

日

6

、违约责任：

(1

）公司违约责任：

i)

公司逾期交货，应按逾期交货总额的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最高金额不超过逾期交

货物总额的

10%

；

ii)

公司交付标的物数量不符，应补充交付，补充交付不满足交货进度安排的，构成逾期交

货，逾期交货罚款按照上款执行；

iii

）公司交付标的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甲方有权要求公司及时负责更换。 如更换后，经

双方认可的行业权威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判定产品仍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甲方有权就

该部分质量问题的标的物做退货处理；

iiii

）公司所交标的物的包装不符合规定的，公司应当更换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

2

）甲方在延期付款上的违约责任：甲方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按时支付相应的预付款、

进度款和保证金。 甲方逾期支付，应按照逾期支付金额的每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 最高金额

不超过延期付款货物金额的

10%

。 同时，公司有权暂停或终止发货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2

、根据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本合同预计在

2015

年度确认收入，本合同的 履行将对公司

上述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合同不含税金额占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3.45%

。

3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

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

、本合同主要在

2015

年度执行，本合同的签署对公司

2014

年度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2

、本合同公司提供产品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客户为国内有较强支付能力的公司，产品货

款以人民币结算，不存在技术、汇率等风险。

3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 能会导致合同

无法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4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14-065

证券代码：

113005

证券简称：平安转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平安转债赎回事宜的第四次提示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9

日

●

赎回价格：

100.140

元

/

张（含当期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

赎回款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2015

年

1

月

12

日）起，平安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

前赎回完成后，平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本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已有

15

个交易日（

2014

年

12

月

2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本公司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附次级条款，以下简称

"

平安转债

"

，证券代码

113005

）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根据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附次级条款）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首次触发平安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本公司股东大

会已经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执行董事单独或共同全权办理平安转债相关事宜，因

此经本公司全体执行董事决议，决定行使平安转债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平

安转债全部赎回。

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

的有关条款， 本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

2014

年

12

月

25

日、

2014

年

12

月

26

日、

2014

年

12

月

27

日披露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平安转债赎回事宜

的公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平安转债赎回事宜的第一次提示公

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平安转债赎回事宜的第二次提示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平安转债赎回事宜的第三次提示公告》，现再

次就赎回有关事宜向全体平安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本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公司网

站（

www.pingan.com

）的《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约定如下：

"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 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B×i×t/365

IA

：指当期应计利息；

B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000

万元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

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

二、本次平安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本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已有

15

个交易日（

2014

年

12

月

2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平安转债当期转股价

格（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9

日为

40.63

元

/

股，自

2014

年

12

月

10

日起调整为

41.22

元

/

股）的

130%

，已满足平安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15

年

1

月

9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平安转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100.140

元

/

张（含当期利息，

且当期利息含税）。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B×i×t/365

IA

：指当期应计利息；

B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即

100

元

/

张；

i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

1%

；

t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

2014

年

11

月

22

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15

年

1

月

12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

IA =B×i×t/365=100×1%×51/365=0.140

元

/

张

对于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平安转债当期应计利息， 本公司按

20%

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赎回价格为

100.112

元

/

张；对于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持有

的平安转债当期应计利息， 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 实际赎回价格为

100.126

元

/

张；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投资者持有的平安转债当期应计利息，本公司不

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赎回价格为

100.140

元

/

张。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本公司选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发布平安转债赎回提示公告至少

3

次，通知平安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

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2015

年

1

月

12

日）起所有在

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平安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 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平安转债数

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2015

年

1

月

12

日）起，平安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本次提前

赎回完成后，平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755

）

2262 6160 / 2262 2251 / 2262 4167

联系传真：（

0755

）

8243 1029

联系电邮：

IR@pingan.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30

日


